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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性声明与结社权利的法律保障

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

  根据5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3经济、社

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4的决定6( 2001年 2月

28日通过) ,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:批准我国政府于 1997

年 10月 27日签署的5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国

际公约6。同时作出三项解释性声明,其中第一

项声明强调: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5经济、社
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6第八条第一款(甲)项,

将依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、5中华人民共和

国工会法6和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6等法律

的有关规定办理。

上述声明所提及的人权 A 公约第八条第

一款(甲)项,其原文是/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

加他所选择的工会, 以促进和保护他的经济和

社会利益; 这个权利只受有关工会的规章的限

制。对这一权利的行使,不得加以除法律所规

定及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

利益或为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

以外的任何限制0。用简明扼要的话来概括上

述规定,实际上是规定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

或在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时,人人皆有/组织

和参加0工会的权利。
从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、5中华人民共和

国工会法6和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6有关上

述两项权利的规定来看, 现行宪法中的相关条

文主要有 3条, 即第二条、第十六条和第三十五

条。第二条第三款规定: /人民依照法律规定,

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,管理国家事务,管理经济

和文化事业, 管理社会事务。0第十六条第二款
规定: /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, 通过职工代表

大会和其他形式,实行民主管理。0第三十五条

规定,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结社的自由。从

宪法的上述规定来看,虽然没有明确肯定/组织

工会的权利0和/参加工会的权利0,但是,这两

项权利实际上是受到宪法保护的。

5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6第三条规定: /在

中国境内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关中以工资收入

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,

不分民族、种族、性别、职业、宗教信仰、教育程

度,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。任何组

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。0很显然,工会法的

上述规定明确肯定了两种权利, 即/组织工会的

权利0和/参加工会的权利0。这一规定使得人

权 A公约第八条第一款(甲)项关于/组织和参
加工会的权利0得到了国内法上的明确的保护。

不过,在人权 A 公约中的/组织和参加工

会的权利0一般理解为一种/自由权0,即人人有
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。而我国必须依据

5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6的规定来组织工会。

由于我国事先作了这种声明,所以,自由组织工

会的权利并不受我国法律的保护,这是我国履

行人权 A公约下的义务的一个特征。

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6第七条规定: /劳

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。工会代表和维

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,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

动。0该条规定也明确肯定了/组织和参加工会

的权利0,但是,根据一般法服从特别法的原则,

组织工会的方式仍然要遵守5中华人民共和国
工会法6的规定。

总之,人权 A 公约中所规定的/ 组织和参

加工会的权利0从总体上来说,在我国是受到宪

法、工会法以及劳动法等法律保护的, 只是在

/组织工会0的方式上必须根据5中华人民共和

国工会法6的规定进行。这一点是我国宪法和

法律与人权 A公约的细微差异。


